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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华永泰（北京）律师事务所 

对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沟通函》的 

法律意见书 

 

（2020)京海律 0046-11号 

 

 

致: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国法律的规定和要求，上海海华永泰（北京）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为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凯瑞德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凯瑞德公司或贵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 日向本所

发来《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沟通函》，要求对相关问题发表法律意

见事宜，本所律师根据在公开途径能查询到的相关资料信息、贵公司提供的资料

等及贵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出具本回复意见。 

本回复意见所涉事实证据，及对事实证据所作的分析结论，基于贵公司承诺

的向本所提供、披露的文件、资料及所作说明具有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和有

效性，且无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本回复意见仅就贵公司咨询的有关问题

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其他事项发表评论。除非事先取得本所书面授权，任何单

位和个人均不得将本回复意见或其任何部分用作任何其他目的。贵公司援引、使

用本回复意见时，除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外，如系向社会公众和媒体披露，需经

本所同意。 

 

对贵公司函件所列问题的回复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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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问题“1.说明乾元红升的基本情况，包括股东构成、主营业务、成立

至今的主要财务状况等，其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与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

潜在实际控制人（如有）存在关联关系，该公司是否属于为了承接你公司拟处置

股权而专门设立。”的回复。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北京乾元红升企业咨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为乾元红升公司）营业执照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LBYB9D  

企业名称：北京乾元红升企业咨询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杜来彬 

注册资本：10.00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9 年 07 月 11 日 

营业期限自：2019 年 07 月 11 日 

营业期限至：2039 年 07 月 10 日 

登记机关：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 

核准日期：2019 年 07 月 11 日 

登记状态：开业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 13 号科研楼十八层 2231 号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经济贸易咨询；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组织文化艺

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会议服务；企业策划；市场调查。（企业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乾元红升公司系自然人独资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自然人杜来彬。 

乾元红升公司的“企业年报信息”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显示

为“暂无企业年报信息”。 

贵公司明确表示，贵公司与乾元红升公司股东杜来彬不存在关联关系，乾元

红升公司设立系其独资股东杜来彬的个人商业行为，不是为承接贵公司处置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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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设立。 

 

二、对问题“2.根据公告，你公司近期处置的大部分子公司、孙公司均存在

亏损或净资产为负的情形，请你公司结合乾元红升自身主营业务、设立目的，以

列表形式，分别说明乾元红升以 1 元对价承接相关股权的原因和合理性，相关交

易定价是否合理、公允，乾元红升是否有能力承接并运营你公司所转让的股权，

上述股权转让交易是否具有商业实质。”的回复。 

贵公司近期处置的大部分子公司、孙公司均存在亏损或净资产为负的情形，

以 1 元对价出让股权利于贵公司减少负面资产，相关交易定价存在合理性和公允

性。股权受让方乾元红升公司由其独资股东杜来彬设立，该公司经营范围主要有

企业管理咨询、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策划、市场调查等，通过上述经营范围看，

乾元红升公司具有对企业进行经营管理、对企业发展进行市场调查和策划的业务

方向和业务范围，乾元红升公司通过 1 元对价承接贵公司相关股权应有其自身对

交易、对市场、对承接股权后的行动等方面的商业考量。 

 

三、对问题“3.除相关公告中已披露协议外，请说明乾元红升及其关联人是

否与你公司、你公司关联人存在其他协议或交易安排，包括但不限于额外对价支

付、回售条款等。”的回复。 

根据贵公司提供和我所查询的资料显示，贵公司除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协议

外，乾元红升公司及其关联人与贵公司及贵公司关联人之间不存在其他协议或交

易安排、亦不存在额外对价支付、回售条款。 

 

四、对问题“4.根据公告，你公司近期出售的多家子公司目前处于质押、冻

结或失控状态，请说明相关股权的权属瑕疵或失控情形是否构成股权转让障碍，

你公司对相关股权的权利和义务是否已经真正转移。”的回复。 

根据贵公司《关于转让三家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L123），

贵公司转让持有的天津德棉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天津德棉）100%股权、

北京晟通恒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晟通恒安）51%股权、深圳市宝煜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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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宝煜峰）100%，上述股权均被查封冻结，天津德棉、

晟通恒安处于失控状态。 

根据贵公司《关于对外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L137），

贵公司转让持有的新疆德棉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新疆德棉）40%股权、深

圳德棉博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博元基金）50%股权，上述股权中的

新疆德棉 40%股权目前处于被冻结状态，且贵公司与新疆德棉、博元基金目前暂

时无法取得联系，贵公司已无法对新疆德棉、博元基金实施影响。 

根据贵公司《关于屹立由对外转让其子公司及孙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L135），贵公司子公司北京屹立由数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屹立由）

转让持有的霍尔果斯凯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霍尔果斯）100%股权、北

京讯通网际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北京讯通）100%股权；屹立由

通过子公司北京讯通持有讯通网际（深圳）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

深圳讯通）100%股权。上述股权中，霍尔果斯由于外界不可控因素导致办公场

所被查封、无法确认股权是否被查封、冻结。北京讯通无法对深圳讯通行使股东

权利，深圳讯通处于失控状态，无法知悉是否存在股权被查封、冻结。 

通过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股权出质登记信息”栏目，天

津德棉、晟通恒安、宝煜峰、新疆德棉、博元基金、霍尔果斯、北京讯通、深圳

讯通这八家公司的“股权出质登记信息”栏目均显示为“暂无股权出质登记信息”。 

根据上述公告，贵公司转让的股权中，天津德棉、晟通恒安、博元基金、新

疆德棉的股权处于冻结状态，且对上述四家公司失控。霍尔果斯、北京讯通、深

圳讯通股权是否被查封、冻结情况不明，且对上述三家公司失控。 

贵公司转让的股权处于冻结状态，或贵公司失去对子公司（含子公司的子公

司，下同）的掌控，对贵公司在当时具有该公司股东的身份没有影响，贵公司就

转让的股权存在权利限制、相关子公司处于失控状态的事实已向股权受让方乾元

红升公司进行明确告知，双方在交易协议中予以确认，所以不影响贵公司转让上

述股权。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股东向股

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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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

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

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贵公司向股东之外的人转让股权，以其他

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为前提。在对外转让盛通恒安 51%股权之前，贵公司已向晟

通恒安的其他股东发出《债权转让通知书》并得到其放弃优先购买权的明确回复。

除此之外，由于贵公司无法联系到博元基金及新疆德棉的其他股东，故贵公司与

乾元红升公司在相关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甲方（贵公司）转让其持有的

德棉博元 50%股权、新疆德棉 40%股权事项未获得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声

明，后续如出现其他股东要求优先受让德棉博元 50%股权、新疆德棉 40%股权时，

乙方（乾元红升公司）同意将从甲方 1 元受让的德棉博元 50%股权、新疆德棉

40%股权等价转让给其他股东。”该约定保障了贵公司享有的股权处分权，也保

障了博元基金及新疆德棉其他股东享有的优先购买权。 

 

五、对问题“5.请按照累计计算的原则，结合转让股权涉及的资产总额、营

业收入、净利润、成交金额和交易产生的利润等指标，说明上述交易是否需要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回复。 

贵公司出具的转让股权资产数据指标情况： 

序号 公司名称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交 易

对价 

产生的利润（预

估） 

1 天津德棉 13,014,914.23  7,253,365.71  0.00 0.00   1.00 0.00   

2 宝煜峰 15,651,735.68  -1,205,783.44  0.00  -6,187.12  1.00  6,187.12  

3 晟通恒安  20,193.66   -118,004.29   0.00    -117,410.80  1.00 117,410.80  

4 深圳讯通  6,015,324.36  -3,216,490.71  0.00 -753,786.34  1.00 753,786.34  

5 霍尔果斯  1,737,791.39   -386,291.70  0.00  -149,829.59  1.00 149,829.59  

6 新疆德棉 49,826,908.19 1,651,143.16  -    -11,228.69 1.00 0.00   

7 博元基金 359,991.61 -4,184,066.26  -    -1,456,322.74 1.00  0.00   

合计   86,626,859.11   -206,127.52   -    -2,494,765.28  7.00  

上市公司 2018 年数据 434,331,745.49 -189,474,492.42 25,035,581.28 -250,224,489.63  -250,224,489.63 

占比 19.94% 0.11%  1.00% 0.00% -1.97%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9.3 上市公司发生的交易（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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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受赠现金资产除外）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上市公司除应当及时披露外，还

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50%以上，

该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较高者作为计算数据； 

（二）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上市公司最

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五千万元； 

（三）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上市公司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五百万元； 

（四）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费用）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五千万元； 

（五）交易产生的利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

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五百万元。 

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其绝对值计算。” 

贵公司《章程》第四十条规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是“(十三)审议公

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的对价交易

事项”。 

按贵公司的转让股权资产数据指标情况，贵公司对外转让的股权资产按照累

计计算原值，各项指标均未超过贵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即公司 2018 年度）

经审计的资产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的 50%，出售资产也未超过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所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贵

公司《章程》规定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对问题“6.根据《关于与债权人签署债务清偿协议的公告》，中启通达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启通达”）前期从杭州煊棠实业有限公司受让你公司债

权，并于 2019 年 12 月 26 日与你公司签署相关协议，拟豁免你公司 1800 万元及

利息的偿债义务。请你公司说明所涉债务形成的具体时间、业务背景、账面价值

和实际支付金额，中启通达前期受让你公司债权的原因，中启通达选择在当前时

点与你公司达成债务重组协议的原因和合理性，中启通达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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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与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潜在实际控制人（如有）存在关联关系，中启通达

是否属于为了本次债务重组而专门设立。”的回复。 

根据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9民初9463号民事判决书、

及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 01 民终 2363 号民事判决书内容记载：

2014 年 8 月 25 日，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即贵公司）向浙江亿富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为亿富公司）出具商业承兑汇票一张，出票金额为 2000 万元，

付款人为贵公司，收款人为亿富公司，亿富公司将上述票据背书转让给杭州煊棠

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煊棠公司），2015 年 2 月 16 日，煊棠公司就上述汇

票委托杭州银行西兴支行代为收款，贵公司拒绝付款。2017 年 6 月 16 日，煊棠

公司以贵公司未履行票据的承兑和付款义务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经审理一审

法院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判决贵公司向煊棠公司支付款项 2000 万元，并赔偿

自 2015 年 2 月 27 日起的利息；贵公司提起上诉，二审法院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驳回了贵公司的上诉。贵公司根据生效判决结果确认了上述债务，但由于

贵公司经营困难、没有资金，判决生效后未向煊棠公司偿还该笔款项。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启通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中

启公司）营业执照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MA01D70R9F  

企业名称：中启通达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王玉立 

注册资本：10000.00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8 年 06 月 29 日 

登记机关：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昌平分局 

登记状态：开业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镇天通中苑二区 40 号楼 9 层 905-06 

经营范围：销售食品；道路货物运输；工程勘察；工程设计；电力供应；技

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咨询；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经济

贸易咨询、教育咨询、企业策划；企业管理；软件咨询；市场调查；会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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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包装服务；翻译服务；工艺美术设计；组织文化

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珠宝、古玩、字画、艺术品、收藏品鉴定活动；出

租办公用房、出租商业用房；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物业管理；房地产开发；销

售本企业开发的商品房；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新能源、电力、风力、节能、太阳

能、天然气、生物质、可再生能源的技术开发；供热服务(燃煤燃油热力生产除

外)；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租赁建筑工程机械设备；城市园林绿化

服务；家庭劳务服务;销售机械设备、塑料制品、日用品、金属制品、仪器仪表、

家具、家用电器、木材、橡胶制品、汽车及配件、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

化妆品、家用电器、卫生用品、针纺织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化工产

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电子产品、文化用品；仓储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食品、道路货物运输、工程勘察、工程设计、电力

供应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中启公司系自然人独资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自然人王玉立。 

中启公司作为经营范围广泛的公司法人，其取得贵公司债权后与贵公司谈判

协商应系基于其经营投资决策产生的商业行为，我们无法得知中启公司取得此笔

债权的价值，但在贵公司当时处于经营困难、连续亏损、股票退市风险加剧、市

场前景不被看好的情况下，中启公司与贵公司达成和解，中启公司愿意在取得一

定对价（债权本金的 10%）后免除贵公司其余债务本息，应系中启公司已达到或

部分达到通过收购不良资产而获益的目的，具有合理性。 

贵公司明确表示，贵公司与中启公司股东王玉立不存在关联关系，中启公司

设立系其独资股东王玉立的个人商业行为，中启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06 月，不是

为本次债务重组而专门设立。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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